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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被申请与母公司程序合并重整的提示性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深圳索菱”）近日收到全

资子公司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索菱”）转来的由广东省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下发的《通知书》【(2021)粤 03

破申 90 号】及《重整申请书》。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通知书》及《重整申请书》具体内容 

1、《通知书》 

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人江苏鑫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申请你司破产重整，现将破产重整申请书

与证据材料送达你司。如你司对申请人提出的破产重整申请有异议，应当自收到

本通知之日起 7 日内向本院提出，并提交相关证据。 

2、《重整申请书》 

申请人 ：江苏鑫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事项： 

（1）、请求贵院依法裁定对被申请人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进行重整； 

（2）、请求贵院程序合并审理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和被申请

人重整案。 

事实与理由： 

（1）、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基本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a、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江苏鑫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11 日在句容市行政审批局

依 法 登 记 设 立 ， 法 定 代 表 人 为 卓 鸿 熙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21183072756173X，经营范围为企业实业投资；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企

业管理策划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b、被申请人基本情况 

被申请人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9 日在惠州仲恺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设立，法定代表人肖行亦，住所地为惠州市仲

恺高新区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东兴片区兴科东路 1 号，注册资本 2,500 万元，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13005863842585，经营范围：研发及销售电子产品及配

套软件、车载影音导航一体机、车载无线通讯设备及对上述产品的技术开发、生

产制造和咨询服务，不动产租赁，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被申请人已满足破产重整条件 

a、被申请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2020 年 3 月 24 日至 7 月 6 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债权人深圳市富毅华科

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泓润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深联电路有限公司、深圳市世泽

同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永力特胶粘制品有限公司、深圳市铁鑫达电子有

限公司、惠州市惠城区鑫盛电子元件销售部、厦门信和达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

勇创塑胶有限公司、东莞市誉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分别签订《债权转让协议》，

申请人受让深圳市富毅华科技有限公司等上述十家债权人因签订、履行采购合同

而对被申请人享有的到期债权共计 5,098,500.21 元，并于《债权转让协议》签订

当日分别向被申请人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书》，要求被申请人于 5 日内履行付

款义务。截至目前，被申请人因缺乏资金，未能向申请人清偿上述到期债务。 

b、被申请人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根据被申请人的财务报表，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被申请人账面资产总额



为 13.71 亿元，账面负债总额为 15.32 亿元，净资产为-1.61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111.74%，已严重资不抵债；此外，被申请人资产主要为难以回收的应收账款和

其他应收款，缺乏清偿能力。同时，因被申请人无法及时清偿债务，大量债权人

已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强制执行，涉及执行案件共 65 起，执行金额共 13.16

亿元。可见，被申请人资产已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c、被申请人具备重整价值 

被申请人是上市公司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索菱股份）的全资

子公司和重要的生产经营平台。在技术研发、市场占有、产品质量、生产规模等

方面均处于车联网业务领域的先进水平。同时，上市公司索菱股份正在进行预重

整并将引入战略投资人，被申请人有望依托于上市公司平台和战略投资人的引

入，实现产品结构优化、业务转型升级，并由此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因此，被申请人存在重整价值。 

（3）、被申请人重整案件依法适宜由贵院管辖 

2020 年 12 月 15 日，贵院出具《告知书》，对被申请人的全资股东索菱股份

启动预重整程序。由于被申请人为索菱股份的全资子公司和重要生产经营平台，

由贵院管辖被申请人的重整案，更有利于贵院在审理过程中全盘把握索菱股份及

被申请人资产、负债、人员、业务经营等各方面情况，利于做出综合判断，实现

对债权人、债务人及中小投资人等各方权益的最大保护。同时，广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印发的《全省部分法院破产审判业务座谈会纪要》（粤高法〔2012〕255 号）

第三部分“关联企业破产问题”第九条规定，为减少不同程序间的协调成本、保

障破产程序公平有序进行，对尚不符合合并重整条件的关联企业破产案件，可由

控制企业所在地法院集中审理。因此，由贵院集中管辖被申请人的重整案于法有

据，且有利于最大限度保护各方利益。 

综上所述，鉴于被申请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申

请人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

第七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一款之规定，申请贵院依法裁定对被申请人进行重整，

并通过重整程序清偿债务。同时，请求贵院程序合并审理索菱股份重整案和被申

请人重整案。 



二、被申请破产重整全资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13005863842585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肖行亦 

5、注册资本：2,500 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1 年 12 月 09 日 

7、住所：惠州市仲恺高新区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东兴片区兴科东路 1 号 

8、经营范围：研发及销售电子产品及配套软件、车载影音导航一体机、车

载无线通讯设备及对上述产品的技术开发、生产制造和咨询服务，不动产租赁，

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9、最近一期经审计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广东索菱总资产为 1,376,744,231.35 元；净资产为

-115,449,180.73 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为 57,576,618.60 元；营业利润为

-42,151,094.53 元；净利润为-36,353,241.19 元。 

三、被申请破产重整对公司的影响 

如果司法机关正式受理对广东索菱的破产重整申请且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

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广东索菱资产负债结构，推动广东索菱回归可持续

发展轨道；若最终裁定宣告广东索菱破产，广东索菱将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进入

破产清算程序后，广东索菱将由法院指定的管理人接管，公司将丧失对其控制权，

广东索菱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已于 2020 年 8 月 12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公告《关于全资子公司被移送

破产审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1），广东索菱被移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进行破产审查。截至目前，司法机关尚未受理对广东索菱的破产申请。 



本次全资子公司被申请与母公司程序合并重整对公司的最终影响将依据破

产审查结果确定，深圳中院是否受理对广东索菱的破产申请尚具有不确定性，公

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并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通知书》【(2021)粤 03 破申 90 号】

及《重整申请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1 日 


